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推動多元閱讀刋物購置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18日閱讀推動小組通過 

一、依據：本施行細則依「新北市 109 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暨國民中學

推動多元閱讀刊物購置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訂定之。  

二、本計畫之承辦單位為設備組。  

三、依本計畫實施方式規定組成本校閱讀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

其組成如下： 
 

 

 

 

 

 

 

 

 

 

 

 

 

 

 

 

 

 

 

 

 

召集人 
校長 

行政代表 
（7 人） 

教師代表 
（22 人） 

家長代表 
（1 人） 

教務主任(副召集人)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教學組長 

設備組長(執行秘書) 

特教組長 

國文科召集人(1) 
英語科召集人(1) 
數學科召集人(1) 
理化科召集人(1) 
生物科召集人(1) 
歷史科召集人(1) 
地理科召集人(1) 
公民科召集人(1) 
生技科召集人(1) 
資訊科召集人(1) 
健教科召集人(1) 
體育科召集人(1) 
音樂科召集人(1) 
美術科召集人(1) 
表藝科召集人(1) 
家政科召集人(1) 
童軍科召集人(1) 
輔導科召集人(1) 
各年級級導師(3) 
教師會理事長(1) 

家長會會長 



 

四、推動小組之職責如下： 

1.擬定本計畫之施行細則。 

2.選擇適合本校學生閱讀之報紙、雜誌或期刋，以達成本計畫之預 

期效益。 

3.協助推動本計畫，以使經費獲得有效之運用。  

五、本校訂閱之報紙以二刊為原則（好讀周報、中學生報）、雜誌或期

刋以各領域社群會議推薦為主，若經推動小組認為有不適合師生閱

讀之疑慮者，得改訂其他刊物。 

六、本施行細則經閱讀推動小組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